            中 山 市 国 土 资 源 局（房 地 产 管 理 局） 办 事 指 引                    


镇区房地产确权登记

（办理部门：产权科）

一、业务范围

受理各镇区范围内的房地产、农村宅基地等的初始确权登记。

二、所需资料（复印件须提供正本核对）

1、权利人身份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；属委托办理的，须提交合法的书面授权委托书、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；境外（包括港、澳、台地区）申请人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书需按规定办理公证或认证，用外文书写的文件、应提交经公证的中文译本；

2、土地、房产权属来源证明；

3、《界址调查表》（须经有资质的专业技术单位进行界址调查，并由宗地四邻权利人签名确认）；

4、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表决同意的证明（适用于农村宅基地确权，须集体经济2/3或以上村民签名同意）；

5、报建批文、规划红线图（农村宅基地确权免）；

6、规划、质量验收合格证（农村宅基地确权免）；

7、宗地图（3份）、房产平面图（2份）、1：1万地形图；

8、《房地产权登记申请审批表》；

9、其他与业务相关的资料。

三、办理程序

产权科初审→审核→主管局长审批

四、办理期限

15个工作日

五、审批条件

1、申请资料齐备；

2、土地来源、界址清楚、无纠纷，符合一户一宅不超标准用地的；

3、房产实建面积与报建面积相符；

4、规划、质量验收合格。

